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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跨境诱拐儿童提供民事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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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海牙公约通过缔约国中央机关、主管机关之间的直接合作，采取临时紧急处置措施，

确保迅速返还儿童，从而成为抑制“诱拐儿童”的有效方式。 

 

    随着国际性民事交往的频繁发展、跨境婚姻及离异事件的不断增多以及出入境手续的日益简化，跨国诱拐

儿童现象不断出现。特别是在婚姻家庭破裂后，获得监护权的一方始终小心翼翼，避免儿童被享有探视权的另

一方诱拐，而未获监护权的一方因不满足于短期探视，经常未经对方的同意，将儿童非法移居或乘儿童探访之

机将其滞留于儿童经常居所所在地以外的国家，从而使其脱离监护人。 

 

 

    跨国诱拐通常被认为是私法事项 

 

 

    当今世界，每年被双亲诱拐的儿童数量相当多。美国是世界上父母诱拐儿童现象最突出的国家，而且案发

量逐年增加。据美国司法部报告显示，美国每年发生的国内和国际父母诱拐儿童案已超过2万件。据海牙国际

私法会议特别委员会提供的数据估算，仅诉诸海牙公约体制的儿童诱拐案件每年大约为1300件。在国际私法语

境下，“诱拐儿童”已经成为父母、监护人或其他近亲属单方迁移或滞留儿童的同义词，而不同于第三方诱拐

或传统的“绑架”。父母诱拐儿童通常被认为是私法事项，作为诱拐者的父母更多地希望在新的法域对其子女

行使单独的照顾或控制权，而第三方诱拐或绑架儿童通常涉及刑法领域。当然，也不排除例外的情形，例如，

目前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父母诱拐儿童也可构成刑事犯罪。 

 

    跨国诱拐行为无论对于儿童还是双亲来说，都深受影响。儿童无论被父母诱拐还是被陌生人诱拐，强制安

置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带来不利影响，儿童为了适应所在国家的生活，可能面临社会或语言方面的困难，或者因

脱离其原有环境而带来失落感，另外还会影响儿童的教育。诱拐儿童对享有监护权的一方父母来说也是一种伤

害，跨国文化、法律的差异和物理距离使得被诱拐儿童的定位和返回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失去儿童的一方只能

终日以泪洗面。 

 

 

    救济跨国诱拐需要跨界合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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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际私法的角度看，跨国儿童诱拐产生的根源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个人可通过单方行为与某一法域

建立一种人为的管辖联系，以求得对其有利的法律结果，而国际私法的传统方式无法完全消除这种可能性。从

法律层面分析，一直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由于立法的多样性和法律制度的差异性，单边方法很难实现，

有必要建立一套国际、国内当局相互合作的跨界体制。 

 

    1980年《承认与执行有关儿童监护判决和恢复儿童监护的欧洲公约》以存在有效判决为前提，将判决前的

“诱拐”排除在管辖范围外，因而其实际意义较小。1989年《美洲国家间关于国际儿童返还的公约》的实际效

果也不明显，欧盟理事会《关于婚姻事项和亲子责任事项的管辖权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第2201/2003号规

则》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合作机制。1980年海牙《国际儿童诱拐民事方面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绕

过传统冲突规则的繁文缛节和承认与执行判决程序的不便，通过缔约国中央机关、主管机关之间的直接合作，

采取临时紧急处置措施，确保迅速返还儿童，从而成为抑制“诱拐儿童”的有效方式。其总体目的是避免诱拐

儿童，而在发生诱拐儿童的情况下提供一种简易快速的返还机制，并有效地尊重成员国既存的监护权和探视

权，因而有助于化解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的混乱状态。截至2012年底，公约成员国已达89个。 

 

 

    应当重视对跨境诱拐儿童民事法律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跨国结婚和离异现象也越来越多，离异后的双亲可能会争夺子女的监护权、抚

养权，有人形象地称之为“BB之战”，小孩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大受害者。2003年4月，广东恩平法院曾受理一

个委内瑞拉妈妈和中国的公公、婆婆争夺儿子监护权的案件，中国法院最终判定委内瑞拉妈妈对孩子有监护

权。通过各方协调，最终这位委内瑞拉妈妈如愿把儿子从中国带回委内瑞拉。2006年，一对加拿大华人夫妇离

异后因争夺被一方诱拐到中国的子女的监护权来到中国求助，但因中加之间没有可适用的条约而无果而终。类

似事件的法律解决非常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不是海牙公约成员国，相关案件无法启动海牙公约的

合作机制。 

 

    随着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相互之间的民商事交往进一步扩大和深化，跨区婚姻、家庭关系不

断增多，同时带来各种婚姻、家庭问题。比如，跨区家庭成员之间扶养费的追索问题，跨区父母离婚后对儿童

探视、监护不当而引起诱拐需要及时返还儿童的问题等。目前，四地在这些方面尚未达成有关协议，遇有实际

案件，都是根据各自的规定处理，这种状况很难适应实际需求。 

 

    这些问题已经受到有关部门关注，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例如，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曾发布《国际性

的父母诱拐子女问题》的报告，根据海牙公约提出多项建议，目的在于改善香港就诱拐儿童而提供的法律保

障，以防止无扶养权的离婚父母拐带子女离开香港。该委员会同时指出，由于中国并非该海牙公约的成员国，

内地与香港两地之间亦无相关协议，所以难以解决港人将子女拐带到内地的问题。 

 

    因此，应当重视对跨境诱拐儿童民事法律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积极研究中国参加海牙公约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加入该公约可以利用公约简易快速的返还机制，及时有效地保护我国儿童利益，使依我国法律产生的

监护权在国外得到有效尊重，减少我国境内此类国际性民事纠纷的发生。而且，海牙公约的主要制度与我国现

有的儿童保护法、婚姻家庭法并无抵牾之处。另一方面，建议尽早与香港、澳门等其他法域达成两地甚至三地

间有关儿童诱拐民事返还的协议或安排。建议采用主管机关合作机制，快速返还被诱拐儿童至其原生活环境，

尊重相互地区父母的监护权和探视权，进一步保障四法域间民商事交往的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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